《阿尔山市配售型保障住房管理办法》

的解读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解决工薪收入群体和引进人才的住房困难问题，阿尔山市住建局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了《阿尔山市配售型保障住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该《办法》解读如下：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住房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工薪收入群体和引进人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尽管我市已通过棚户区改造、公共租赁住房等多种方式改善了部分居民的住房条件，但仍有一部分工薪收入群体和引进人才面临住房困难问题。为此，我市出台了《阿尔山市配售型保障住房管理办法》，旨在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提供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的保障性住房，解决这部分群体的住房需求。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推出，不仅有助于缓解工薪收入群体和引进人才的住房压力，还能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推动职住平衡，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因此，出台《办法》是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

二、主要内容

《办法》本着政府主导、以需定建、合理布局和稳慎推进的原则，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筹建、申请条件、配售管理、价格管理、封闭管理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一）关于房源筹建

房源筹建是《办法》的基础和核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主要通过新建和收购存量房两种途径获取。新建项目包括依法收回的已批未建土地、闲置土地、非居住存量土地等，收购的存量房包括各类政策性住房、建成未售的商品房等。新建项目单套住房建筑面积控制在70至90平方米。收购项目的套型、面积和比例可适当放宽，但不得超过110平方米。

（二）关于申请条件

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家庭为单位，申购家庭应选取1人作为主申请人。主申请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单身户家庭申请人应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申请家庭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需为在本市从事城市公共服务的医生（公立医院）、协警、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人员或为本市市辖区范围内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2.申请当月前12个月内在本市市辖区范围内连续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申请家庭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自有住房包括：购买的商品住房、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以及通过离婚析产、继承、受赠和拆迁安置等各类方式取得的住房；

4.国家、自治区、市规定的其他条件。

此外，具有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者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的企业引进人才不受缴纳社保期限限制。
（三）关于配售管理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由市住房保障部门统一组织配售，重点解决本市市区户籍住房困难的工薪收入群体和引进人才等。配售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只能申购一套。优先配售对象包括市内引进人才、退役军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以及3子女（含）以上家庭。

（四）关于价格管理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配售价格由政府核定，主要由土地价格、建安成本、不超过5%的利润以及相关成本组成。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城市道路和市政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不摊入配售价格。回购后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再次配售时，价格与原回购价格一致。

（五）关于封闭管理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封闭管理，购买保障性住房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满5年的，原则上不得申请回购或封闭流转。办理不动产权证满5年的，原则上可通过封闭流转方式面向我市符合保障条件的对象转让。封闭管理期内，购房人因工作调动全体家庭成员户籍迁往外地的等特殊原因确需退出的，回购价格按原购买价格结合住房折旧确定。
（六）关于配套政策

符合条件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可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支持利用住房公积金、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购房人可使用住房公积金和商业贷款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享有商品住房同等落户、子女入学等政策。

三、监督管理

《办法》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监督管理作了明确规定。主申请人及家庭成员骗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其房产由运营公司收回，并按市场租金收取房屋使用期间占有使用费和折旧费，5年内不得申请保障性住房；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项目开发企业或运营公司擅自更改配售价格、擅自销售或占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结语

《阿尔山市配售型保障住房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我市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解决工薪收入群体和引进人才的住房困难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和城市发展。各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办法》要求，确保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筹建、配售和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切实保障住房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

